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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處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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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期日
	案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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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聯　　（指定辦護人通知書）　法院電話：（02）2371-3261  分機號碼：8087  　股別：

	
	
	（準備程序、審理）
	本院第　　　法庭
	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上（下）午  時   分
	年度     字第        號

（案由）
	
	

	
	
	備  註
	名姓告被之護辯定指
	

	
	
	
	０００
	

	
	
	
	
	


臺灣高等法院與台北律師公會義務辯護制度相關流程

一、閱覽卷宗及調閱電子筆錄：

    義務辯護律師聲請閱覽卷宗之程序與一般選任辯護律師同，惟於影印相關卷證時，應先向閱卷室人員表明屬義務辯護案件，由本院提供專用影印機，免付影印費用。

    如需調閱本院庭訊電子檔筆錄時請填具「法院義務辯護律師調閱刑事法庭筆錄申請╱註銷表」（如資料二），交本院承辦股辦理。

二、義務辯護卷宗之編訂及處理：

    義務辯護律師應將相關辯護資料，依序編入義辯卷宗，並於請領報酬時，退還承辦書記官，由書記官送還公設辯護人室指定辯護分案股負責歸檔。

    義務辯護律師所製作之聲請狀、答辯狀，應被告要求代撰第三審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等製成一卷，交由法院歸檔，分案時影印之偵查卷宗則不須交還法院歸檔。

三、報酬支給：

    依司法院九十二年八月八日（九二）院台廳刑二字第二○五四二號函頒之「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」支給（如資料一）。

四、請領報酬支給之手續與期限：

    義務辯護律師於請領報酬時，應填具「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請領表」一式四聯，送交承辦書記官，經相關人員及院長核章後撥款。

    案件終結後，義務辯護律師應於上訴期滿、提出第三審上訴狀或上訴理由書後二十日內，填具請領表，交由本院收發室請領報酬。

    如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，已得請領支給報酬者，應於翌年一月七日前提出請領表。

※資料一：義務辯護律師支給報酬標準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院九十二年八月八日頒布

一、義務辯護律師之報酬，每一案件於新臺幣（下同）參仟元至壹萬伍仟元額度，依下列標準支給。

二、義務辯護律師之辯護事項，包括閱卷、接見被告、提出辯護狀、出庭辯護及代被告撰寫理由書狀、上訴狀及其他必要事項。

三、義務辯護律師辯護之案件案情較為單純，並完成該審級之辯護工作者，支給壹萬元至壹萬貳仟元報酬。

四、義務辯護律師辯護之案件案情較為繁雜，或其所辯護同一案件義務辯護之被告達二人以上，並完成該審級之辯護工作者，支給壹萬伍仟元報酬。

五、義務辯護非因實體判決而終了，或被告自行選任辯護人，義務辯護律師如僅參與部分辯護工作，由審判長斟酌情形於參仟元至壹萬元額度內支給報酬。

六、義務辯護律師如有怠忽執行其職務之情事，致未能完成辯護工作者，不支給報酬。

七、義務辯護律師完成同一審級之辯護工作後，如尚代被告撰寫上訴及理由書狀者，另支給貳仟元報酬。

臺　灣　高　等　法　院　義　務　辯　護　律　師　支　給　報　酬　請　領　表

	院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庭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
	項事護辯
	辯護卷
	戶籍住址
	義務辯護被告姓名
	指定辯護被告姓名
	案號案由股別

	
	律師收受判決正本日期
	出庭辯護日期
	提出辯護狀日期
	閱卷日期
	接見被告日期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宗
	　　縣　　　鄉市　　村　　　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鄰　　　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樓

　　市　　　鎮區　　里　　　街
	
	
	　　　　　　年度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案件　　　股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最後請領支給報酬日期
	提出上訴（三審）理由狀日期
	上訴期滿日期
	提出上訴狀（三審）日期
	辯論終結日期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聯絡電話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第一聯　會計室　（先送總務科再轉會計室）

※除法院核章欄外，其餘均請義務辯護律師填載。

並於提出第三審上訴狀或上訴期間屆滿後廿日內，

連同義務辯護卷宗，向本院收發室投遞。如於12月

31日前，已得請領支給報酬者，於翌年1月7日前

提出請領表，逾期恐會發生無法支給報酬之結果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　　　　　據

請將辦理　貴院　　　　年度　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義務辯護案件支給報酬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正

，匯入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銀行　　　　　　　分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帳號（檢附存摺封面影本乙份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　　　　　據

臺灣高等法院

義務辯護律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　　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臺　灣　高　等　法　院　義　務　辯　護　律　師　支　給　報　酬　請　領　表

	院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庭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
	項事護辯
	辯護卷
	戶籍住址
	義務辯護被告姓名
	指定辯護被告姓名
	案號案由股別

	
	律師收受判決正本日期
	出庭辯護日期
	提出辯護狀日期
	閱卷日期
	接見被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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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市　　　鎮區　　里　　　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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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最後請領支給報酬日期
	提出上訴（三審）理由狀日期
	上訴期滿日期
	提出上訴狀（三審）日期
	辯論終結日期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聯絡電話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第二聯　總務科　（出納室）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收　　　　　據

請將辦理　貴院　　　　年度　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義務辯護案件支給報酬新台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正

，匯入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銀行　　　　　　　分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帳號（檢附存摺封面影本乙份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　　　　　據

臺灣高等法院

義務辯護律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　　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臺　灣　高　等　法　院　義　務　辯　護　律　師　支　給　報　酬　請　領　表

	院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庭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
	項事護辯
	辯護卷
	戶籍住址
	義務辯護被告姓名
	指定辯護被告姓名
	案號案由股別


	
	律師收受判決正本日期
	出庭辯護日期
	提出辯護狀日期
	閱卷日期
	接見被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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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市　　　鎮區　　里　　　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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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最後請領支給報酬日期
	提出上訴（三審）理由狀日期
	上訴期滿日期
	提出上訴狀（三審）日期
	辯論終結日期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聯絡電話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第三聯　統計室　




義務辯護律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　　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臺　灣　高　等　法　院　義　務　辯　護　律　師　支　給　報　酬　請　領　表

	院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庭　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
	項事護辯
	辯護卷
	戶籍住址
	義務辯護被告姓名
	指定辯護被告姓名
	案號案由股別

	
	律師收受判決正本日期
	出庭辯護日期
	提出辯護狀日期
	閱卷日期
	接見被告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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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　　縣　　　鄉市　　村　　　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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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市　　　鎮區　　里　　　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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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最後請領支給報酬日期
	提出上訴（三審）理由狀日期
	上訴期滿日期
	提出上訴狀（三審）日期
	辯論終結日期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聯絡電話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第四聯　存義務辯護卷　




義務辯護律師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中　　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函（稿）　
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
主旨：檢送　　　年度偵字第　　　　　號影本卷，同　　　年度義辯字第　　　　　號案卷共　　　宗，請查收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受理　　　年度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號○○○等○○○○○○案件，業經聘用　貴律師為本案之義務辯護律師在案。

二、前開　　　年度義辯字第　　　　號案卷，於請領支給報酬時一併檢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

決行

庭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官　　　　　　科長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函　


受文者：○○○律師

主旨：檢送　　　年度偵字第　　　　　號影本卷，同　　　年度義辯字第　　　　　號案卷共　　　宗，請查收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受理　　　年度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號○○○等○○○○○○案件，業經聘用　貴律師為本案之義務辯護律師在案。

二、前開　　　年度義辯字第　　　　號案卷，於請領支給報酬時一併檢還。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函（稿）　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
主旨：本院○○○年度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○○○○等○○○○○乙案，係指定辯護案件，訂於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○日○午○時○○分在第○○法庭行準備（審判）程序，業已指定○○○律師為　台端辯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 本件依「臺灣高等法院與台北律師公會義務辯護制度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辯護內容包括辦理約（接）見、撰狀及出庭為被告辦護，被告無需支付任何費用；惟被告若請求律師向本院聲請影印卷內資料時，依「法院辦理刑事案件、少年事件訴訟文書之影印、攝影、抄錄費用徵收標準」第二條之規定，被告應負擔影印費用。
　三、台端於收文後請自行與○○○律師聯絡（電話：　　）。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
決行

庭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官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科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函　

受文者：○○○君

主旨：本院○○○年度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○○○○等○○○○○乙案，係指定辯護案件，訂於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○日○午○時○○分在第○○法庭行準備（審判）程序，業已指定○○○律師為　台端辯護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件依「臺灣高等法院與台北律師公會義務辯護制度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辯護內容包括辦理約（接）見、撰狀及出庭為被告辦護，被告無需支付任何費用；惟被告若請求律師向本院聲請影印卷內資料時，依「法院辦理刑事案件、少年事件訴訟文書之影印、攝影、抄錄費用徵收標準」第二條之規定，被告應負擔影印費用。
　三、台端於收文後請自行與○○○律師聯絡（電話：　　）。


	明說
	填表人：刑　　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	其他特殊優劣事績
	形情現表師律辯義
	案號
	臺灣高等法院義務辯護律師法庭活動紀錄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1、 為了解各別義務辯護律師表現情形，及避免隔一段時期再調查，法官印象模糊，請法官就個案律師表　　　現情形，及值得特別記載事項，惠予撥冗填載，供為日後是否續予指定之參考。謝謝！

2、 請於填載完成後，將本紀錄表交予各股書記官送交刑事科長彙整，再按月送交統計室統計歸檔。
	
	
	1、 有無接見被告？

　　　□有，共　次。

□無。
2、 有無經通知未到庭之情形？

　　　□有，共　次。

□無，均有到庭。
3、 有無替被告撰寫書狀？

　　　□有，共　份。

□無。
	
	

	
	
	
	
	案由
	

	
	
	
	
	
	

	
	
	整體評估
	4、 若有替被告撰寫書狀，其內容？

· 優　　□佳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佳　　□劣

5、 義務律師之法學素養？

· 優　　□佳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佳　　□劣

6、 義辯律師之敬業態度？

· 優　　□佳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佳　　□劣


	別股
	

	
	
	
	
	
	

	
	
	　□表現優異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適任
	
	
	

	
	
	
	
	被告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義辯律師
	

	
	
	
	
	
	



	說明
	其他特殊優劣事績
	形情現表師律辯義
	案號
	臺灣高等法院義務辯護律師法庭活動紀錄表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1、 為瞭解本院為台端所指定義務辯護律師在法庭具體活動情形，以發揮義務辯護功能，並維護當事人權益，請惠予就本件

義務辯護律師相關辯護情形詳為填載，以為後是否繼續指定之參考。

2、 請於填載完成後，載明本件案號股別，將本紀錄表寄至台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科收，如為在監被告，

請交由監所人員轉交本院負責送達之法警取回。
	
	一、有無至監所接見您？

　　□有，共　次。

□無。
二、有無代您撰寫辯護狀？

　　□有，共　次。

□無。
三、您認為該義務辯護律師之業素養？

· 優　□佳　□普通　□不佳　□劣


	
	

	
	
	
	案由
	

	
	
	
	
	

	
	
	3、 您認為該義務辯護律師之敬業態度？（含與您

　　之互動情形）

· 優　　□佳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佳　　□劣

四、您對該義務辯護律師之綜合評價？

· 優　　□佳　　□普通　　□不佳　　□劣


	被告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義務辯護律師
	

	
	
	
	
	

	
	
	
	
	股別：

	
	
	
	
	


填表人（即被告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　　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函　（稿）
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
主旨：檢送○年度偵字第○○○號影本卷，連同○○年度義辯字第○○○號案卷共○宗，

　　　請查收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院受理○○年度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被告○○○○○案件，業經臺灣台北律師公

會指派　貴律師為本案之義務辯護律師在案。

二、前開○○年度義辯字第○○○○號案卷，於請領支給報酬時一併檢還。


附件一





附件二





附件三





附件四





附件五





校　　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監　　印：
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


傳　　真：（02_23613406


承　辦　人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（02）23713261轉8087





速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
發文日期：


發文字號：院信刑　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
附件：如文





正本：被告　　　　君


副本：





附件六





附件六｜一





附件七



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


傳　　真：（02_23613406


承　辦　人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（02）23713261轉8087





速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
發文日期：


發文字號：院　刑　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
附件：如文





正本：臺北律師公會（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號九樓）


副本：本院公設辯護人室指定辯護案件分案股、○○○君





附件四





校　　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監　　印：
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


傳　　真：（02_23613406


承　辦　人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（02）23713261轉8087





速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
發文日期：


發文字號：院信刑　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
附件：如文





正本：○○○律師


副本：



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


傳　　真：（02_23613406


承　辦　人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（02）23713261轉8087





速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
發文日期：


發文字號：院信刑　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
附件：如文





正本：○○○律師


副本：





附件五



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一二七號


傳　　真：（02_23613406


承　辦　人：　　　　　電話：（02）23713261轉8087





速別：
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
發文日期：


發文字號：院信刑　字第　　　　　號


附件：如文





正本：


副本：








